
梁河县河西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梁政办发﹝2020﹞6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梁政发﹝2017﹞111号），我乡结合实际，围绕指标要求，认真开展各项工作，巩固提升贫困监测户、2019年补录2018识别未享受产业扶持的建档立卡户脱贫成果，扶持2020年建档立卡未脱贫户发展产业，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为进一步促进我乡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造血功能，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进程，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河西乡资源概况

河西乡位于梁河县大盈江西北部，乡政府驻地邦读，距县城所在地遮岛6公里，东北与曩宋阿昌族乡相接，东及东南与九保阿昌族乡、遮岛镇毗邻，西及西北与盈江县芒璋乡、新城乡以及腾冲县的荷花乡为邻。全乡共8个村委会，平均海拔1180米，最低海拔为芒陇村委会1055米，最高海拔为三锅疆村委会1930米，是一个山坝共存的乡。

（二）社会经济概况

全乡辖区有8个村民委员会，55个自然村，94个村民小组。2018年末，全乡总人口户数5323户，乡村总人口数21079人，农业人口户数4821户，农业人口20137，全乡实有耕地面积27845亩，其中：水田15069亩，旱地12776亩，人均耕地1.38亩。耕地土壤有机含量少，土层相对贫瘠，复种指数较低。2019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26133万元，人均口粮463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9501元。

（三）贫困状况及其“三类对象”贫困户情况
1.贫困状况：全乡2019年末建档立卡贫困户913户3646人，2014年至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869户3490人，2020年未脱贫44户156人，2020年计划脱44户156人，分困发生率1.29%。

2.“三类对象”贫困户情况：通过摸排落实统计，目前全乡有未脱贫户44户156人、脱贫监测户50户218人以及2019年补录2018年识别未享受产业扶持项目的贫困户7户25人，合计144户399人。其中：具备产业发展条件的有24户102人。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指导。2020年实现小厂乡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出列，巩固脱贫成效，稳定实现全乡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二）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为《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梁政发〔2017〕111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政策及扶贫专项资金补助标准的通知》（梁政办发〔2019〕23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梁政办发〔2020〕6号）文件。
三、总体目标、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总体目标

项目实施对象为我乡脱贫监测户3户11人投入0.85万元、2019年补录2018识别未享受产业扶持的建档立卡户5户21人投入1.05万元、2020年建档立卡未脱贫户16户次70人投入9.81万元，以巩固提升为主，使我乡建档立卡户脱贫出列有产业支撑，已脱贫户稳定脱贫。通过产业扶持项目顺利实施，进一步带动项目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全乡贫困户收入来源渠道进一步拓宽，收入显著增加，确保我乡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方案实际编制投入2020年县级涉农整合资金11.71万元，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

1.种植烤烟。扶持种植烤烟3亩，受益贫困户1户2人，投入项目资金0.15万元。

2.新种西番连。扶持新种西番连8亩，受益贫困户2户9人，投入资金0.8万元。

3.仔猪养殖。扶持仔猪养殖60头，受益贫困户10户37人，投入资金3万元。

4.养能繁母猪。扶持养能繁母猪2头，受益贫困户1户4人，投入资金0.24万元。

5.养牛。扶持养牛25头，受益贫困户11户36人，投入资金7.5万元。

6.养鸡。扶持养鸡20只，受益贫困户1户3人，投入资金0.02万元。

四、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实施年限

2020年2月—2020年11月。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期为10个月，即2020年2月—2020年11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0年2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

第二阶段：2020年2月，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第三阶段：2020年3月-10月为项目实施阶段。

第四阶段：2019年11月，收集整理项目资料，组织做好项目总结和验收、兑付补助资金。

五、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来源及支持环节

（一）项目专项扶持资金的来源

2020年县级涉农整合资金11.71万元。

（二）项目专项扶持资金补助环节

本项目用于2020年河西乡建档立卡户产业到户扶持资金11.71万元。资金补助环节如下：

1.扶持方式。该项目采取先实施后补助方式，由农户自行完成种植项目、自购养殖项目。经乡人民政府验收合格后按方案兑付补助资金，超出补助部分由农户自行承担。

2.资金投入及补助标准。河西乡2020年县级涉农整合资金总投入11.71万元，涉及项目实施内容补助标准如下：

（1）种植烤烟。扶持种植烤烟3亩，补助标准500元/亩，总投入财政专项资金0.15万元。

（2）新种西番连。扶持新种西番连8亩，补助标准1000元/亩，总投入财政专项资金0.8万元。
（3）仔猪养殖。扶持仔猪养殖60头，补助标准500元/头，总投入财政专项资金3万元。
（4）养能繁母猪。扶持养能繁母猪2头，补助标准1200元/亩，总投入财政专项资金0.24万元。
（5）养牛。扶持养牛25头，补助标准3000元/头，总投入财政专项资金7.5万元。
（6）养鸡。扶持养鸡20只，补助标准10元/只，总投入财政专项资金0.02万元。
六、组织管理

（一）管理及职责

1.项目管理单位

（1）项目主管单位：梁河县扶贫办、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

（2）资金管理单位：梁河县财政局。

（3）技术依托单位：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

（4）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河西乡人民政府。

2.管理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1）梁河县扶贫办、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2020年各乡镇产业到户项目方案的审核评审工作，项目实施的技术指导、监督、检查及县级验收工作。

（2）梁河县河西乡人民政府：一是负责做好2020年产业到户的摸底调查，统计上报、审核产业到户项目，组织项目方案的编制、项目实施，负责项目乡级验收和资金兑付，材料收集上报等工作。二是负责产业到户项目的监管、跟踪，严防建档立卡户虚报、套取、骗取、私分到户产业扶持资金。三是负责产业政策宣传，督促建档立卡户落实存栏补栏。

（3）梁河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工作，资金使用情况，做到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

（二）组织管理

河西乡人民政府成立由相关领导参与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管理；由相关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服务小组，具体负责技术指导工作。各种植户、养殖户自行负责好种、养殖类的生产经营管理。

1.项目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  
组  长：尹以乐   河西乡党委书记

杨恩国   河西乡人民政府乡长

副组长：刘付仰   河西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段振昌   河西乡宣传委员

成  员：李仲校、尹宁、杨恩平、罗本通、魏雨珂、叶向达、龚明艳、杜德川、梁兆刚、李叶奖、尹以逵、任永固、吴朝党、林全超、赵兴元、徐金、何忠玖、尹可强。
2.技术服务小组及成员名单

县技术顾问：李加旺、赵家允、尹培玉、杨家亮

组  长：刘付仰

副组长：江朝鑫、钏有济

成  员：杨炀、侯伯政、尹培雄、肖芝信、孔云发、管国刚

（三）补助资金兑现及相关要求

本项目严格依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梁政发﹝2017﹞111号）文件规定进行管理。

1.烤烟补助面积以县烟站提供的“2020年农户新植烤烟面积”为补助依据。

2. 新种西番莲以农户2020年新种西番莲实际测量面积为补助依据。
3. 农户自购适合当地饲养的优质仔猪，要求体重在25公斤以上。
4. 农户自购适合当地饲养的优质能繁母猪，要求体重在50公斤以上。

5. 农户自购适合当地饲养的优质水牛、黄牛，要求月龄在六个月以上。

6. 农户自购适合当地饲养的优质脱温鸡苗，要求日龄在20日以上。
7.养殖业相关要求。（1）要有购销合同或其他证明材料；（2）要及时注射疫苗，佩戴耳标耳识，建立防疫档案；（3）签订持续养殖协议，饲养时间要求不低于2年；原则上不允许代养，因特殊情况确需代养的必须签订代养协议；（4）必须具备相应的饲养条件，如猪舍、牛舍、鸡舍等。（5）其他要求：家畜品种：由农户根据当地实际，结合自身发展条件，自行选择。
8.农户完成养殖业防疫工作，河西乡人民政府统一做好养殖业、种植业项目实施的照片采集、基础资料等收集工作。

9.兑现补助的数据以乡级初验为准、兑现补助名册以乡级初验名册为准，要求项目到户名册与补助兑现名册要一致。

10.补助资金兑现到户时，农户需提交户主的身份证、信用社银行卡复印件，要求到户姓名与身份证、信用社银行账户姓名要一致。

11.项目由乡人民政府验收后，依据验收结果，按补助标准兑现补助资金，到户名册和补助资金以验收合格的到户名册及补助资金为准。

（四）资金管理

项目实行乡级报账制，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项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进程公开、公示资金使用情况，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监督。

（五）档案管理

项目建设档案由项目实施单位，从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到验收，在县扶贫办、县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进行全程收集归档，项目建设完成后所有档案资料在乡扶贫办存档。

技术措施
（一）烤烟种植技术要求

1.田块选择。选择海拔在1400米以下，能排能灌，灌排自如，土质要求沙壤土或壤土种烟。

2.品种选择。品种根据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进行安排，目前以KRK26、云烟87为主。

3.节令安排。育苗：海拔1000米以下地区于11月1日-11月15日播种，海拔1000米以上地区于11月10日-11月25日播种。 

移栽：海拔1000米以下地区于1月1-15日移栽，海拔1000米以上地区于1月15-30日移栽。

4.育苗管理。烤烟育苗采取业主承包、工厂化漂浮育苗、集中供苗的管理运行模式。 
5.大田整理。烤烟生产期间用水主要靠田间灌溉提供，田块整理必须做到土细田平整，必须杜绝田块高低不平的情况出现。 
6.种植规格。行距110厘米，株距50-55厘米，每亩1100-1200株。 
7.大田施肥量及施肥方法。（1）每亩大田施肥量：烟草专用复合肥（10：10:29）50公斤,钙镁磷肥25公斤,氮磷钾肥(15:30)20公斤,硫酸钾10公斤,优力硼锌肥0.2公斤；（2）施肥方法：底肥,每亩用钙镁磷肥25公斤、复合肥25公斤;追肥,一般追肥3-4次,移栽肥(第一次肥)：移栽时每亩用复合肥5公斤调成肥水进行浇施,浇肥水后,要及时浇清水冲洗烟苗,防止产生肥害;提苗肥(第二次肥)：移栽后7天,每亩用氮钾肥15公斤、优力硼锌肥0.2公斤兑水浇施。提苗肥施用后15天左右灌水一次(浇潮土除外)，灌水后3～5天追施第三次肥（结合破膜、除草、培土进行），每亩用复合肥20公斤、硫酸钾10公斤、氮钾肥5公斤。最后视苗情适当追施偏心肥（第四次肥），所有追肥必须在移栽后40天内全部施用完成，否则烟叶落黄困难，烟叶质量无法保证。
8.大田管理。一是根据土壤水分状况适时浇水、灌水。移栽时要浇好活棵水，移栽后25-30天，如出现干旱缺水，要根据土壤墒情及时浇水或灌水，确保烟苗正常生长；灌水不能淹过墒面，灌跑马水，严禁长时间泡水；霜冻严重的地区，重霜期前要注意灌水防霜；地下水位较高、土壤较细的田块以浇水为主；跨山田以灌水为主。二是加强病虫草防控，早预防、治早、治小。三是级时封顶打杈、化学抑芽，减少养分消耗，增加单叶重；四是成熟采摘，不养过熟烟叶，不抢采不熟烟叶。

9.烟叶烘烤、分级与保管。分类编烟、排队入炉、科学烘烤，烘烤出炉烟叶及时分级保管，防晒、控潮，防止烟叶变色、霉变降级损失。 
（二）西番莲种植技术

1.深耕整地：种植西番莲，要求种植带宽、穴大、表土充足、根圈大、架高和密度合理。种植带宽1.1米以上，内倾5至8度，内壁倾斜70度以上，种植带、内壁光滑整齐，种植带外缘筑20厘米×30厘米的小埂。植距3米×4米，穴口宽60厘米、底口宽和深各40厘米。表土肥且充足，便于回穴和修根圈。根圈土高20厘米，直径70厘米以上。攀缘架高度，迎风坡为2米，背风坡为2米。
2.进行定植：裸根苗和袋装苗均可。裸根苗调运方便，成本低，但成活率低。袋装苗定植后恢复生长快，以便抗旱定植，但成本较高。育种时，先将种子用水浸泡2至3天，用手搓脱种子外层胶质，每公斤种子用10至15克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拌种，拌种20至30小时后即可播种。苗圃保持40%至50%的阴蔽度。播种后每隔3天浇一次水，然后打开荫棚通风1天，除去盖草和塑料薄膜围墙。
3.整形修剪：当幼树长到40—50厘米时，要及时立支柱，牵引幼树藤蔓上架。幼树主要采用单主蔓双层四大枝整形法，当主蔓长到70—80厘米时留侧蔓2枝，分别牵引上架，作第一层主蔓。植株长到150—160厘米时，再留壮侧枝1枝，与主蔓延长枝同时作为二层主枝，分别牵引向反方向上架，形成双层四支枝蔓整形。此期间应将主蔓80厘米以下和80—160厘米间的侧枝剪除或抹掉。
（三）养殖业管理要点

1.生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1）母猪：应加强对后备母猪和空怀母猪的饲养管理，促使其早发情，早配种，饲养中除必需的精料外，还需饲喂大量的青绿多叶饲料，使之达到七八成膘。对初产母猪采用“步步高”的饲养方式；对体况好的经产母猪，采取“前粗后精”的饲养方式；对体况弱的经产母猪采用“抓两头带中间”的饲养方式，对妊娠母猪严禁鞭打、惊吓，严禁饲喂霉变饲料。适时断奶，一般为30—42天，对哺乳母猪的饲养可采用“前精后粗”或“一贯加强”的饲养方式，适当补充蛋白饲料，多喂一些优质的青绿多汁饲料。

（2）育肥猪：一般采用“直线育肥”的饲养方式，自由采食，饲料配比要科学，一是购买全价配合饲料饲喂，二是购买浓缩料（预混料）与自有的饲料配比饲喂。在饲养过程中除高淀粉类饲料要熟化外，其他一律采用生喂，同时要适时出栏。

2.草食畜的饲养管理要点。日粮以青绿饲料和青贮料为主，优质干草为基础，并补充适当精料。对刚购入的架子牛要实施过渡阶段饲养（预试期），采用精料与粗料拌匀后让牛自由采食；精料量逐渐增加到2千克，尽快完成过渡期。肉羊饲养以放牧为主，放牧一般早出晚归，放牧时间要尽量延长，同时经常补饲补盐。

3.其他：
（1）定期驱虫和消毒：买卖家畜前后要将圈舍清扫干净，并进行全面消毒，可采用2%烧碱或10%石灰乳喷洒消毒，圈舍要保持干燥、通风、透气；对新购买的畜禽要进行一次驱虫，包括体内外寄生虫，在饲养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驱虫。
（2）做好免疫工作：生猪要做好猪瘟、猪蓝耳病、猪口蹄疫的免疫工作，牛要做好口蹄疫、牛出败的免疫工作，羊要做好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的免疫工作，家禽要做好禽流感、鸡新城疫、禽霍乱的免疫工作，同时要积极配合做好春秋两季集中免疫工作。

（3）养殖废弃物处理：一是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一般采取挖坑深埋或锅炉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二是收集处理好畜禽粪污，可采用堆肥、肥水等方式还田利用。

八、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种植烤烟3亩，按每亩收入4000元，合计增加收入1.2万元，扣除综合成本0.72万元，农户新增纯收入0.48万元。此项目的建成可使1户种植户户均增加纯收入4800元。
新种西番莲8亩，按每亩收入5000元，合计增加收入4万元，扣除综合成本2.4万元，农户新增纯收入1.6万元。此项目的建成可使2户种植户户均增加纯收入8000元。
年出栏商品猪60头；每头按现行价2500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15万元，扣除综合成本10.5万元，农户新增纯收入4.5万元。此项目的建成可使10户养殖户户均增加纯收入4500元。

能繁母猪2头年产仔猪20头，每头仔猪400元，合计增加收入0.8万元，扣除综合成本0.48万元，农民新增纯收入0.32万元。此项目的建成可使1户养殖户户均增加纯收入3200元。

年出栏商品牛25头，每头按现行价8000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20万元，扣除综合成本12万元，农民新增纯收入8万元。此项目的建成可使11户养殖户户均增加纯收入7272元。

年出栏商品鸡20只，每只按现行价50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0.1万元，扣除综合成本0.05万元，农民新增纯收入0.05万元。此项目的建成可使1户养殖户户均增加纯收入500元。

（二）社会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带动农村经济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培育经济增长点，加快项目区预脱贫户脱贫致富步伐。

（三）生态效益
养殖业的发展可提供大量的有机肥料，能够改善土壤，提高农作物产量。沼气的应用减少木柴的砍伐，减少木柴燃烧对空气的污染，对环境保护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类种植业可绿化荒山荒坡，起到保护环境作用。    

（四）扶贫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使2014年至2019年建档立卡已脱贫户10户次38人次（其中2019年补录2018识别户6户25人），实现巩固脱贫成效的目标。可使2020年建档立卡未脱贫户16户次53人次，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如期脱贫目标打下基础，促进全乡经济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基础。

附件：梁河县河西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项目实施方案补助名册    

河西乡人民政府

                                     2020年2月19日




